
新北市中和區光復國小暨附設幼兒園通報個案追蹤辦法 

100.11.24 經擴大行政會議通過 

100.11.25 經校長核可通過 

一、 依據：本校年度輔導工作計畫辦理 
二、 目的 
（一）落實國民教育之精神，維護學生就學之權利。 

（二）關心個案學生在校生活及居家生活情況。 

（三）適時給予遭遇不幸之學生緊急救護及妥適關懷。 

（四）協助學生認識自我，提供適當發展空間，以期其實現自我。 

三、 實施對象 
（一）家庭暴力案件個案。 

（二）性侵害案件個案。 

（三）性騷擾案件個案。 

（四）高風險家庭個案。 

四、 實施策略 
（一）學生發生疑似家庭暴力、性侵害及性騷擾個案，經學校學務處及輔導處

晤談會議確認，除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及家庭暴力暨性侵害責任通報

外，並即視個案需要，請社工人員及心理師加強輔導，並將相關會議及

通報紀錄留校備查。 

（二）學校依法權責通報後，為持續關懷個案身心及安全狀況，依個案情節輕

重請班級導師持續關懷追蹤 1~2 個月（家庭暴力、性侵害及性騷擾個案

請填表一）。 

（三）輔導處依個案追蹤情形予以暫時結案列為高關懷對象、繼續追蹤或再通

報請求社會局積極強制介入。 

（四）依規定確保對通報個案或相關當事人之隱私，防範資料外洩。 

（五）個案追蹤記錄表每週五中午前送輔導處檢閱，輔導處按月呈校長核閱，

若追蹤個案有重大情節情事發生，請連同追蹤記錄表一起通知輔導處，

以利輔導處立即處理。 

五、 經費來源：由學校相關經費勻出 
六、 本計畫經擴大行政議討論修正後陳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 
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幼稚園主任 



新北市中和區光復國小暨附設幼兒園通報案件追蹤表【      月】 
◎案件類型：□ 家庭暴力事件    □ 性侵害事件    □ 性騷擾事件 

◎【   】年【   】班 姓名【           】                    ◎【    】學年度最近一次通報時間【   】年【   】月【   】
日 
◎請導師追蹤受暴學生每天情形並在檢核項目中「✓」，謝謝！ 

日期

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

身

體

部

份 

臉部有明顯傷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頭部有明顯傷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上肢有明顯傷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下肢有明顯傷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【          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情

緒

行

為

部

份 

整天不愛說話 
與同儕互動減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表示身體不舒服 
但說不出明確部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情緒起伏大、易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突然大量說些與 
性有關的話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頻率高的言語 
肢體暴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表現出明顯的恐懼

例：怕黑、怕回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【          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傷痕 
來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師 
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輔導處 
確認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

表件一 

校長核閱： 



 


